附件3
国家税务总局淳安县税务局
重大行政决策集体决定制度
第一条　为进一步明确重大行政决策集体决定行为的职责分工和工作流程，加强重大行政决策的科学性、民主性、规范性，根据有关规定，结合我局实际，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重大行政决策集体决定，实行局长负责制。严格按照“集体讨论、民主集中、会议决定”的程序，进行集体议事，不得以传阅会签或个别征求意见等形式代替集体议事和会议决定。
第三条　重大行政决策事项，应当采取局长办公会议形式研究决定。
办公室负责重大行政决策集体决定的组织、协调工作。
承办单位做好重大行政决策集体决定的会前准备。
局内各单位根据各自职责，做好重大行政决策集体决定的执行、落实工作。
第四条  决策事项承办单位向办公室提交讨论决策草案，应当报送下列材料：
（一）决策草案及相关材料，决策草案涉及招投标等市场主体经济活动的，应当包含公平竞争审查的有关情况；
（二）履行公众参与程序的，同时报送社会公众提出的主要意见的研究采纳情况；
（三）履行专家论证程序的，同时报送专家论证意见的研究采纳情况；
（四）履行风险评估程序的，同时报送风险评估报告等有关材料；
（五）合法性审查意见；
（六）需要报送的其他材料。
第五条  集体讨论时，参加人员应当发表意见；未发表意见的，视为同意。决策方案是否通过，由主要负责人在集体讨论基础上作出决定。
第六条  重大行政决策的集体决定按照下列程序进行：
（一）咨询论证。职能股室在对重大事项议题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提出决策目标和方案，并报分管领导同意后，方可提请局长决定是否上会；
（二）会前通报。局长决定上会后，由局办公室通报其他领导班子成员；
（三）提前通知。局办公室应当提前二个工作日将会议通知（含议题及有关材料）书面送达到有关人员；
（四）充分讨论。会议由局长负责主持，并安排足够的时间对议题进行充分讨论。会议组成人员有权对决策事项发表意见，因故未能到会的成员，可以采用书面形式在会上表达意见；
（五）事项表决。会议由主持人视讨论情况决定是否进入表决程序，表决可采取口头、举手或者投票的形式；
（六）作出决定。由局长办公会议决定的事项，经充分讨论后，由局长作出决定。
（七）形成纪要。局长办公会议决定的重大决策事项，由办公室负责形成会议纪要。
第七条  重大行政决策集体决定过程记录和材料由决策事项承办单位及时整理并按档案管理有关规定归档。
